附件2

浙江省高级工业设计师评价量化赋分标准

	评价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最高分值
	打分说明
	备注

	职业道德（5分）
	敬业爱岗

（3分）

	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国家级
	
	3
	
	

	
	
	
	省部级
	
	2
	
	

	
	
	
	市（厅）、县级
	
	1
	
	

	
	执业行为诚实守信（2分）
	坚持原创，杜绝剽窃他人设计创意
	无侵犯专利权记录
	
	2
	
	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属于被告方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不得分。

	专业技术
经历和水平（45分）
	专业技术知识更新情况（3分）
	继续教育
	近三年继续教育情况
	年均150学时及以上的
	3
	
	

	
	
	
	
	年均120学时及以上的
	2
	
	

	
	
	
	
	年均90学时及以上的
	1
	
	

	
	行业影响力（12分）
	工业设计行业专家库成员
	国家级
	
	12
	
	按最高级专家库计一次，不累计。

	
	
	
	省部级
	
	8
	
	

	
	
	
	地市级
	
	6
	
	

	
	
	受邀作工业设计相关会议报告
	国际会议
	
	5
	2n
	近五年以来，n为讲座次数。

	
	
	
	国内会议
	
	3
	1n
	

	
	
	工业设计相关社会团体
	国家级
	主要负责人
	7
	
	常务理事以上。

	
	
	
	
	理事
	3
	
	

	
	
	
	省级
	主要负责人
	5
	
	常务理事以上。

	
	
	
	
	理事
	2
	
	

	
	
	院校任职
	院校工业设计相关学科任职
	专、兼职教授
	12
	
	

	
	
	
	
	专、兼职副高以上职称
	7
	
	

	
	
	
	
	专、兼职中级以上职称
	3
	
	

	
	
	工业设计中心
	国家级
	主要负责人
	5
	
	担任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的工业设计负责人5年以上，并在任职期内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业务骨干
	3
	
	

	
	
	
	省级
	主要负责人
	4
	
	

	
	
	
	
	业务骨干
	2
	
	

	
	
	重点企业设计院或工业设计研究院
	国家级
	主要负责人
	5
	
	1.作为主要负责人管理工业设计企业5年以上，带领有30名以上专职设计人员的设计开发团队，企业设计服务年营业收入达600万元以上；

2.作为业务骨干管理企业设计部门或设计项目5年以上，部门或项目设计产品年销售额达5000万元以上。

	
	
	
	
	业务骨干
	3
	
	

	
	
	
	省级
	主要负责人
	4
	
	

	
	
	
	
	业务骨干
	2
	
	

	
	设计项目

（35分）
	创新项目
	设计相关新技术、新品牌、新产品
	主持
	20
	0-10n
	在一定时期进行的技术优化、功能优化、结构优化、材料优化、标准和模块化设计以及成本优化等设计创新及相关活动，n为由省级相关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的数量。

	
	
	
	
	设计骨干
	
	0-5n
	

	
	
	重点科研项目或课题
	2项以上省级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主持
	
	0-10n
	在一定时期进行的工业设计研究开发及相关活动，n为由省级相关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的数量。

	
	
	
	
	设计骨干
	
	0-5n
	

	
	
	精益管理项目
	管理工业设计企业
	负责人
	8
	0-8n
	管理工业设计企业的，须累计5年以上，且带领有30名以上专职设计人员的设计开发团队，企业设计服务年营业收入须达600万元以上；负责企业设计部门或设计项目的，须累计5年以上且部门或项目设计产品年销售额达5000万元以上；n为由省级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认定的数量。

	
	
	
	负责设计部门或项目
	负责人
	
	0-5n
	

	
	
	关键性问题突破
	国家级
	主持人
	20
	10n
	n为由相应级别工业设计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认可数量。

	
	
	
	省部级
	主持人
	
	8n
	

	
	
	
	地市级
	主持人
	
	5n
	

	
	科学技术获奖（35分）
	与工业设计专业相关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8名
	20
	10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5名
	1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与工业设计专业相关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
	10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4名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其中社会力量设奖项目，由专家根据颁奖单位、项目价值等综合评定分值。

	
	
	
	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
	
	10n
	

	
	
	
	
	前5名
	
	3n
	

	
	
	
	三等奖
	主要完成人
	
	4n
	

	
	
	
	
	前5名
	
	2n
	

	
	社会获奖

（8分）
	与工业设计专业相关社会力量设奖
	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
	8
	8n
	

	
	
	
	
	前5名
	
	4n
	

	
	
	
	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
	
	5n
	

	
	
	
	
	前5名
	
	3n
	

	
	
	
	三等奖
	主要完成人
	
	4n
	

	
	
	
	
	前5名
	
	2n
	

	工作业绩和设计成果

（100分）
	国家级工业设计专业获奖（40分）
	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产品设计金奖
	前2名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3名
	40
	20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前5名
	
	10n
	

	
	
	
	概念作品金奖
	首位
	
	30n
	

	
	
	
	
	前3名
	
	10n
	

	
	
	
	
	前5名
	
	5n
	

	
	国际重大工业设计专业获奖（60分）
	德国红点（Red Dot）
	至尊大奖（Grand Prix）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最佳设计奖（Best Of The Best）
	
	
	
	

	
	
	
	新锐设计奖（Junior Prize）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产品设计奖（Winner）
	
	
	2n
	

	
	
	德国iF
	设计金奖（Gold Award）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设计大奖（iF Design Award）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美国IDEA
	产品设计金奖（Gold Award）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产品设计银奖（Silver Award）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产品设计铜奖（Bronze Award）
	
	
	2n
	

	
	
	日本G-MARK
	优良设计大奖（Good Design Grand Award）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优良设计百佳奖（Good Design Best 100）
	
	
	
	

	
	
	
	优良设计特别奖（Special Award）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优良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
	
	
	
	

	
	国内重大工业设计专业获奖（60分）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
	金奖
	前2名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5名
	20
	10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银奖

	前2名
	
	5n
	

	
	
	
	
	前5名
	
	2n
	

	
	
	
	铜奖

	前2名
	
	n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至尊金奖
	前2名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前5名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

	
	
	
	金奖
	前2名
	
	2n
	

	
	
	
	最具创意奖
	前2名
	
	n
	

	
	
	
	最佳新人奖
	前2名
	
	n
	

	
	
	光华龙腾奖
	“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提名
	
	2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其中社会力量设奖项目，由专家根据颁奖单位、项目价值等综合评定分值。

	
	
	其他省级以上政府或政府工业设计主管部门授予的与工业设计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荣誉称号或相应奖项
	
	前2名
	10
	5n
	n为经专家认定的获奖项数。其中荣誉称号或相应奖项项目，由专家根据颁奖单位、项目价值等综合评定分值。

	
	
	
	
	前5名
	
	2n
	

	
	市场认可

（50分）
	投放市场
	设计的产品单品销量超过一百万或单品销售额超过一亿元
	主要完成人
	
	
	高级工业设计师免评项。

	
	
	
	
	设计骨干
	50
	10n
	n为经专家认可产生实际效益的产品。

	
	
	
	设计的产品单品销量超过十万或单品销售额超过一千万元
	主要完成人
	
	10n
	

	
	
	
	
	设计骨干
	
	5n
	

	
	与工业设计专业相关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及论文著作（20分）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发明专利
	第一发明人
	20
	20n
	n为经专家认可产生实际效益的专利数。

	
	
	
	
	其他发明人
	
	10n
	

	
	
	
	实用新型专利
	第一发明人
	10
	10n
	

	
	
	
	
	其他发明人
	
	5n
	

	
	
	
	其他专利
	第一发明人
	6
	3n
	

	
	
	
	
	其他发明人
	
	1.5n
	

	
	
	
	软件测评报告
	第一
	6
	3n
	单位或专利代理事务所盖章为准，n为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的数。

	
	
	
	
	其他
	
	1.5n
	最多不得超过5人，n为经专家认定产生实际效益的数。

	
	
	论文著作
	专著
	主编
	15
	10n
	n为经专家认定的数。

	
	
	
	
	参编
	
	5n
	

	
	
	
	编著、教材、译著
	第一作者
	
	6n
	

	
	
	
	
	其他作者
	
	2.5n
	

	
	
	
	SCI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4n
	

	
	
	
	
	前三名
	
	2n
	

	
	
	
	EI、ISTP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2n
	

	
	
	
	
	前三名
	
	n
	

	
	
	
	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n
	

	
	
	
	
	前三名
	
	n
	

	
	
	
	其他学术期刊
	第一作者
	
	0.5n
	

	
	
	
	
	前三名
	
	0.25n
	

	备注：

1.量化赋分标准说明：本标准采取百分制，共包含3项评价指标，12项一级指标，28项二级指标，69项三级指标和109项四级指标分项。总得分150分，为3项评价指标得分之和，其中职业道德满分为5分，专业技术经历和水平满分为45分，工作业绩和设计成果满分为100分。各级指标得分为其下层指标得分之和，且下层指标累计分数均不得超过对应上层指标的满分值。

2.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由个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在“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系统”（jxjy.zjjxw.gov.cn）按照下列规定如实登记，每项每年度最多计36学时：

（1）参加人社部门批准的省级、市县级高研班，可分别认定36个、24个学时； 
（2）参加国（境）外工业设计类培训进修、学术研讨活动，每天可认定登记6学时；

（3）参加其他工业设计类培训进修、学术研讨活动（包括单位和企业自行组织的），每天可认定登记4学时；

（4）参加工业设计类立法工作、课题研究、规划标准制定，每项按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级可分别认定36个、24个、12个、6个学时；
    （5）发表工业设计类论文（译文）、著作（译作），按发表在核心刊物、全国性刊物、省级刊物、其他期刊或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每篇论文（译文）、每万字著作(译作）可分别认定登记8个、6个、4个、3个学时；

（6）参加工业设计职业资格考试，每个合格科目可认定登记6个学时；

（7）参加工业设计类在职学历（学位）教育，每门考试考核合格课程可认定登记3个学时；

（8）经组织批准，到大专院校担任兼职教师，或参加工业设计领域各类对口支援、结对帮带和专家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等工作，每天可认定登记4个学时；

（9）所在地工业设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方式。

3.专业技术经历和水平中的项目评分全部采取答辩的形式，主要考核该项目的实用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成果转化或进一步研究价值。（已获奖项目除外）

4.“主持”是指在完成项目全过程中起支配、决定作用的组织者；“设计骨干”是指在完成项目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在项目排名前3位的人员。

5.投放市场：销售记录须同时提供产品制造企业出具的产品销售情况说明、销售证明材料（相关增值税发票、产品清单等）以及设计委托合同或版权转让合同等证明材料。

6.“实际效益”是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或高评委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耗、增强国力等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7.核心期刊包括：（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8.“工业设计专业获奖”中所列奖项名称或获奖等次名称涉及变更的，赋分标准由省高级工业设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予以认定。

9.上述标准中赋分来源均须为工业设计本专业、本领域或相近专业、相近领域。


